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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104年第 2次廉政會報紀錄 

一、時間：104年 4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20分。 

二、地點：本處 4樓會議室。 

三、主席：李召集人舜民                記錄：王沛詞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工作報告：           報告單位：秘書單位（政風室） 

  (一)上次會報指（裁）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及檢討：（詳

會報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二)上級機關重要廉政工作指示：（詳會報資料） 

   主席裁示： 

  １、政府機關受理民眾陳情請願，常可能因此取得民眾陳情

書及相關個人資料，如需運用陳情資料須符合「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定，避免產生未經同意或與原目的不符之

公開、洩漏情事，造成當事人損害，衍生政府機關國賠

責任。本處同仁應秉持合法、合理、迅速、確實辦結原

則，依「行政程序法」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要點」規定，審慎受（處）理民眾陳情（檢

舉）案件。針對非屬本處權責案件，依規定移請主管機

關處理；或委託相關機關為必要之協助或調查；或交由

所屬其他適當單位處理；或答復陳情（檢舉）人時，應

注意陳情（檢舉）人身分保密；避免因一時疏忽洩漏陳

情（檢舉）人或相關資料，讓被檢舉人取得相關資訊，

進而騷擾或恐嚇陳情（檢舉）人，使其心生恐懼，而不

願或不敢再行陳情。 

  ２、日前媒體報導，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前副局長劉○○（以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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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劉員）於 4年前擔任該局主任秘書時，劉員明知

自己的女兒獲該局所屬稅捐稽徵處聘用為約聘人員，該

稅捐稽徵處函報約聘人員名冊時，劉員於核轉過程中未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自行迴避，仍在公文上

以主任秘書身份核章；經法務部審議劉員違反「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應迴避卻未迴避義務，處以罰鍰 100

萬元。此外，劉員妻子在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擔任動產質

借所辦事員，劉員應迴避卻未迴避仍予以簽核劉妻年終

考績；亦經法務部審議劉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應迴避卻未迴避義務，另裁處劉員罰鍰 34萬元。 

            本人與各位主管均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對象，應注意相關迴避義務及禁止行為；避免執行

職務時，參與涉及本身或一定親屬關係者之利益有關的

事件，致相關作為或不作為之公正性，引發民眾之質疑

或不信任，並遭裁處巨額罰鍰情事。 

   (３)餘洽悉。 

  (三)廉政工作報告：（詳會報資料） 

  １、秘書單位（政風室謝主任漢浜）補充報告： 

      會報資料一(三)2(2)報告事項，內政部104年度廉潔

公務人員選拔已經開始了。去（103）年本處中區第一開

發隊技士莊良世獲選廉潔公務人員，希望各單位今年踴

躍提報廉潔人員，爭取本處榮譽。 

  ２、主席裁示： 

   (１)請各單位踴躍推薦具有廉潔事蹟、足堪表率之人員，

於 104年 5月 15日前逕送本處政風室彙辦。 

   (２)會報資料一(三)9(4)之肅貪案例，請同仁引以為鑒，

切勿觸犯相關規定，以免遭到嚴厲的懲處。 

   (３)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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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詳會報資料）       提案單位：政風室 

  (一)案由：結合本處 104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專案執行計畫方案，

建構本處「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生態工程」平

台透明化措施，提供民眾查閱及直接監督本處施政可及性

。 

  (二)辦法：為推動「早期農地＆生態工程，夠麻吉！」計畫透

明化措施，移請鄉村更新建設課及相關業務權責單位建置

「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生態工程」平台，俾有

效提供民眾直接監督本處「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

善生態工程」業務，提升本處施政效能。 

  (三)秘書單位（政風室謝主任漢浜）補充報告： 

  １、內政部 103年第 4次廉政會報主席裁示事項略以，本部

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建立行政（制度）上透明、明確的

標準作業程序，持續以多元方式加強廉政宣導，以建立

機關員工及社會民眾正確廉能觀念。 

  ２、參照「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及「機關推動行政透明

措施建議作法」規定，結合本處 104 年度重點工作項目

及施政指標，選定「早期農地＆生態工程，夠麻吉！」

計畫，建置「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生態工程」

平台，於符合相關法令之規範下，適時公布於機關網站，

提供民眾便利查詢本處早期農地重劃資訊，達到保障人

民知的權利並有效提供民眾直接監督本處施政可及性之

目的。 

 (四)決議： 

  １、請鄉村更新建設課及相關業務權責單位（秘書室）配合

建置「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生態工程」平台。 

  ２、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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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意見交換（臨時動議）： 

  (一)秘書單位（政風室謝主任漢浜）報告： 

     依據本處 102年第 6次廉政會報決議，104年第 3次廉

政會報（預定 104年 6月間召開）專題報告及提案提報單

位輪序為鄉村更新建設課，請預作準備，謝謝。 

  (二)主席裁示： 

     請鄉村更新建設課及早準備本處 104年第 3次廉政會

報專題報告及討論提案。 

九、主席結論（裁示）：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本次廉政會報。廉政工作不僅要肅貪

更重要的是平常就要做好反貪與防貪，本人及各位主管本身

當然要以身作則，絕不能讓外界有任何的懷疑，並要持續加

強宣導及督促所屬，確實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期望

能透過機關內部政風機制，掌握廉政風險因子，防患於未然。

今天會議進行到此，感謝大家的參與，謝謝各位。 

十、散會（下午 12時 10分）。 


